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ST亚联        公告编号：2023-003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调整 

及公司放弃权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调整及放弃权利事项概述 

为鼓励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联发展”）

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凌云”）现有管理团队，

与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拟进

行股权调整。少数股东大连爱源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源电子”）

拟减少其在南京凌云的认缴出资 2,199.00 万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南京凌云注册资本将由 12,200.00 万元减至 10,001.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减

资”），其中，亚联发展认缴出资 7,200.00 万元，持有南京凌云 71.99%的股权，

爱源电子认缴出资 2,801.00 万元，持有南京凌云 28.01%的股权。本次减资完成

后，爱源电子拟向南京邺彤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邺彤”）

转让其所持有的南京凌云 28.01%股权（本次减资及股权转让两事项合称“本次

股权调整”）。公司同意本次减资并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023年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

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调整及公司放弃权利的议案》，并与爱源电子、

南京邺彤及南京凌云共同签署《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可实施，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一）股权出让方 

企业名称：大连爱源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756099127X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白云新村山庄北三街 28 号 

法定代表人：丁天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15 日 

经营范围：安全防范系统设计、施工；计算机综合布线；家用电器、电子元

器件、电线电缆、五金建材、办公用品、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消防设施安装及

相关技术服务（凭资质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丁天利、宋杨分别持有爱源电子 50%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爱源电子资产总额 11,095,656.17

元，负债总额 2,997,809.91 元，净资产 8,097,846.26 元。2021 年度，爱源电子实

现营业收入 398,115.92 元，营业利润-262,338.91 元，净利润-259,303.10 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爱源电子资产总额 10,968,394.51 元，负债总额 2,853,288.49

元，净资产 8,115,106.02 元。2022 年 1-9 月，爱源电子实现营业收入 1,628,793.34

元，营业利润 17,345.77 元，净利润 17,177.68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爱源电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爱源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股权受让方 

企业名称：南京邺彤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MA27KN4H3J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32 号 40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勇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17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合伙人信息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杨勇刚（执行事务合伙人） 400.00 40.00% 

姚昌梁 300.00 30.00% 

魏建军 150.00 15.00% 

陈璐 150.00 15.00% 

合计 1,000.00 100.00% 

主要财务指标：南京邺彤成立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成立至今未实际经营，

2022 年度无财务数据。 

关联关系：南京邺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南京邺彤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南京凌云本次减资后的 28.01%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801.00 万元，其中实缴出资额 50.00 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二）南京凌云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73055235XN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 132 号 408 室 

法定代表人：袁训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8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工程技术开发；通信及监控系统工程、网络工程、交

通、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系统软件开发、应用、销售；计算机及配件、交通运

输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智能化监控设备、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销售；机

电产品销售、安装。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股权调整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亚联发展 7,200.00 59.02% 7,200.00 71.99% 

爱源电子 5,000.00 40.98% - - 

南京邺彤 - - 2,801.00 28.01% 

合计 12,200.00 100.00% 10,001.00 100.0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凌云资产总额 329,198,874.44

元，负债总额 251,426,729.89 元，应收款项总额 224,624,135.45 元，净资产

77,772,144.55 元。2021 年度，南京凌云实现营业收入 232,618,406.99 元，营业利

润 3,783,705.83 元，净利润 3,236,596.70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83,504.73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南京凌云资产

总额 316,577,676.03元，负债总额 238,841,918.06元，应收款项总额 237,471,957.64

元，净资产77,735,757.97元。2022年1-9月，南京凌云实现营业收入147,215,189.53

元，营业利润 3,952,234.77 元，净利润 2,841,613.42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27,385,547.3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京凌云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或诉讼事项、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经查询，南京凌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股权调整及放弃权利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的转让价格由各方基于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共同协商确定。

各方同意，南京邺彤拟以货币出资 50.00 万元为交易对价，受让南京凌云本次减

资后爱源电子持有南京凌云的 28.01%股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南京凌云《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作为

股东享有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涉及金额为 2,801.00 万元。基于南京凌云

所处行业特点、当期发展阶段及未来发展潜力等多因素，公司选择放弃本次股权

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1 月 6 日亚联发展与爱源电子、南京邺彤及南京凌云共同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作价与支付方式 

经爱源电子和南京邺彤两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由南京邺彤向爱源电子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交易总价

的 100%，即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二）标的资产的交割 

1、爱源电子和南京邺彤应当配合南京凌云于本次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的 5 个工作日内到南京凌云注册地办理股权变动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南京

邺彤自南京凌云股权变动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获得南京凌云

28.01%的股权并享受及承担南京凌云公司章程和法律所规定的相应股东权利和

义务；3、以南京凌云完成股权变更的公司内部程序，并在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依法办理完毕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南京凌云经营产生的新的利润及亏损

全部由南京邺彤按照认缴出资比例享有及承担，《股权转让协议》其他条款另有

规定的除外。 

（三）过渡期安排 

1、《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同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过

渡期；2、过渡期内南京凌云运营所产生的盈利及亏损由交割完成后的南京凌云

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享有，《股权转让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的除外；3、过

渡期内出现的任何可能对南京凌云正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南京

凌云应及时通知《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并共同协商作出妥善处理。过渡期内，南

京邺彤和南京凌云确保南京凌云的业务、经营、资产、财务、管理层、注册资本、

法律状况等方面均不会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不存在亦不得有任何违法、违规

的行为；4、过渡期内，未经南京邺彤事先书面许可，爱源电子不得就标的资产

设置抵押、质押担保等任何第三人权利。 

（四）业绩承诺 

1、各方同意，南京邺彤就南京凌云实现的业绩承诺期限为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2、业绩承诺期限内，南京邺彤承诺南京凌云 2023 年至 2025

年累计实现可供分配净利润不低于 862.5 万元，其中 2023 年不低于 262.50 万元，

2024 年度不低于 300.00 万元，2025 年度不低于 300.00 万元。各年度可供分配净

利润经亚联发展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 



（五）业绩补偿 

1、如南京凌云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度未完成前述业绩承诺目标，则

南京邺彤应于南京凌云对应各期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如下标准

向亚联发展进行现金补偿：当期应补偿现金数额=（南京凌云当期承诺可供分配

净利润数额–当期实现可供分配净利润数额）×亚联发展当期分红比例；2、如南

京邺彤未如期完成上述（四）2 项下业绩承诺，亚联发展有权更换南京凌云管理

团队并由亚联发展（或由亚联发展引入的其他战略投资人）回购南京邺彤持有的

南京凌云股权，南京邺彤亦有权利通过经协商一致的方式退出持股。若南京邺彤

未按时足额履行（五）1 项下现金补偿义务，则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欠付补偿金额

的万分之三向亚联发展支付延迟履约违约金，违约金自南京邺彤业绩补偿期限届

满次日起算，直至履约完成现金补偿义务。南京邺彤应在补足业绩补偿款当日一

并向亚联发展支付违约金。 

（六）协议的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生效

日）生效：1、协议各方盖章及其各自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

字；2、协议各方有权审批机关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3、爱源电子

已完成本次减资事项并办理完毕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六、本次股权调整及放弃权利的原因、影响 

本次股权调整将加强南京凌云核心管理团队的长期激励，使团队利益与南京

凌云长期价值更好匹配，旨在吸引保留关键人才，增强南京凌云整体实力和可持

续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南京凌云股权调整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实施完毕后，南京凌云的业务

范围仍然保持不变，公司持有的南京凌云股权比例增至 71.99%，持股比例得到

进一步提升，公司仍为南京凌云控股股东，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次

股权调整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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